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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概念与空间划定辨析
□　钱紫华

[ 摘　要 ] 当前，我国都市圈空间范围的划定，既出现了国家政策层面界定的模糊，也出现了地方实践层面操作的差异。在实
际运用中，还出现了都市圈、都市区两个概念的交叉。基于此，文章在对都市圈、都市区两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
在国家政策层面需明确二者的区别，并建议以《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 报批稿 ) 提出的划定方案为依据，确定都市
圈和都市区的划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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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Metropolitan Regionand Its Delineation/QianZihu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delineation of metropolitan region, there are both definition problems in national policy and op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loc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finitions of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metropolitan area" are mixed in practi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wo definitions and argues that they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t national policy level, and the delineation of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metropolitan are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de of Practice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f Metropolitan 
Region(to be approve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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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继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以城市
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后，
2019 年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
见》[1] 进一步明确了“要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
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总
体上看，国内的超大、特大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在全球
化格局中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着力点 [2]，以超大、特大
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国家战略制定的关键
区域。为响应上述政策导向，2020 年以来，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推动了诸多都市圈发展规划的编制；自然资源
部启动了行业标准《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的
编制工作，目前该规程正处于报批公示阶段，即将正式
发布。从已开展的相关工作来看，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

定已成为规划编制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规划工作争议
的焦点。

1我国都市圈空间范围界定差异

1.1 国家政策层面界定的差异
国家政策层面最早对都市圈进行界定的是 2019 年

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该
文件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
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 1 小时通勤圈为基本
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明确了都市圈的构建主要是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的，少数城区常住人口未达到 500
万但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也会考虑纳入，都市圈空
间范围不会超出已明确的城市群范围。其中，“1 小时
通勤圈”成为划定都市圈的关键。随后，自然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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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9 月发布了《都市圈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规程》( 报批稿 )，对都市圈的
定义、划定方法进行了界定。该文件指
出都市圈是“以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城市
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市为核心，以 1
小时交通圈为基本范围，包括与核心城
市有着紧密的产业、商务、公共服务、
游憩等功能联系的各级各类城镇的跨行
政区地域空间单元”[3]。在这个界定中，
“1 小时交通圈”成为都市圈空间范围划
定的关键。“1 小时通勤圈”与“1 小时
交通圈”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国家政
策层面对都市圈界定的差异，引发了都
市圈空间范围划定的争议。

1.2 地方实践层面界定的差异
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启动了都市圈的

规划实践，如上海市、南京市等，但是
由于工作背景、形式的不同，对都市圈
空间范围的划定均存在显著差异。

2016 年 8 月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 (2016—2040)( 草案 )》就提出“将
在交通通勤、产业分工、文化认同等方
面与上海关系紧密的地区作为上海大都
市圈的范围，形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4]。
当时明确的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市、
苏州市、无锡市、南通市、宁波市、嘉
兴市、舟山市“1+6”市域范围，总面
积为 2.99 万平方公里。2018 年，上海
市会同江苏省、浙江省启动了《上海大
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编制工作。根
据当前该规划的阶段性成果 [5]，上海大
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在原有“1+6”市域
范围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江苏、浙江两
省的意见以及太湖等重要生态系统的协
同需求，扩容纳入常州、湖州两市，形
成“1+8”的市域范围，总面积达到 5.4
万平方公里。

“南京都市圈”的概念最早在 1999
年由江苏省建设厅主导编制的《江苏省
城镇体系规划》中被提出 [6]。2002 年编
制的《南京都市圈规划》注重经济、社会、
城镇的联系，淡化行政区划限制，将南

京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为南京市、镇
江市、扬州市的全部区域与淮安市南部
地区，以及马鞍山市、芜湖市、滁州市
的全部与巢湖市的部分地区，总面积为
4.4 万平方公里。2020 年，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印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
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支持南京等
都市圈编制实施发展规划”。在此背景下，
江苏省启动了南京都市圈的规划编制工
作。2021 年 2 月，《南京都市圈发展规
划》成为第一个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正
式批复的都市圈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
南京都市圈由南京及其周边联系紧密的
城市共同组成，主要包括南京市全域，
以及镇江市、扬州市、淮安市、芜湖市、
马鞍山市、滁州市、宣城市等城市的部
分地区，面积为 2.7 万平方公里 [7]；同时，
还明确了规划范围拓展到上述 8 个城市
的全域及常州市金坛区和溧阳市，总面
积为 6.6 万平方公里。

对比上海、南京两个都市圈可以发
现，即使在国家层面政策的指引下，地
方层面在都市圈范围的划定中也会产生
诸多差异，很难对不同都市圈的地域范
围进行绝对的比较。例如，南京都市圈
同时存在空间范围和规划范围，前者是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范围的 1/2，后者是上
海大都市圈空间范围的 1.2 倍。

2国外都市圈相关概念与空间范围
界定溯源

针对当前我国都市圈空间范围划
定的差异，有必要对“都市圈”概念进
行溯源，理清其演进的逻辑关系。在我
国，“都市圈”与“都市区”两个概念
一直是并行使用的，二者对应的英文
翻译均为“Metropolitan Area”，也作
“Metropolis”。“都市圈”是我国学者
对日本相关用语的直接借鉴，日本的“都
市圈”概念则是引介了美国“Metropolitan 
Area”概念，我国学者在翻译美国的这
一概念时用的是“都市区”。

2.1 美国都市区概念与空间范围的
界定

美国都市区界定工作始于 20 世纪
初。1902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正式成
为一个常设机构，其工作重点是为大城
市及其周边地区建立适宜的地理统计单
元。1910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正式提出
了“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s) 的概
念 [7]。在美国，都市区一般是指由具有
一定人口规模的城市核心与其周边在经
济社会方面高度融合的邻近区域共同组
成的地区 [8]。为了便于获得统计数据，
美国大部分地区的都市区倾向于以县为
单元进行划分和设置，都市区一般由
邻近的“中心县”(Central Counties) 和
“外围县”(Outlying Counties) 共同组
成。在经历设置标准持续的调整后，美
国在 2000 年修订的“都市统计区”概念
(Metropolitan and 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的基础上，于 2010 年出台了《2010
年都市区划定标准》。新标准规定 [9]，大
都市统计区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必须至少有一个人口在 5 万以上的城区；
小城市统计区域 (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至少有一个人口在 1 万～ 5 万的城
区。对于县而言，其 50% 以上的人口居
住在人口规模在 1 万人以上的城区，或
者其多个城区总人口超过 1 万人且有一
个城区人口规模超过 5　000 人，这样的县
才能被认定为中心县。而中心县以外的
相邻县，如果有 25% 及以上的人口在中
心县就业，则被认定为外围县。

2.2 日本都市圈概念与空间范围的
界定

日本地理学家木内信藏借鉴美国地
理学者 Robert·E·Dickinson[10]、Lewis·
F·Thomas 和社会学者 Stuart·A·Queen
等人的研究，在他的专著《城市地理学
研究》中率先使用了“大都会地区”概念。
木内信藏认为，都市圈是 100 万级人口
集聚的中心，其范围不是根据行政区划，
而是根据地域意义上的自然配制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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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 [11]。后经小林博等学者的推广 [12]，
“都市圈”这一概念在日本被广泛使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的东京、
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成为人口的主要
集聚地。为对日益扩大的城市地区进行
准确统计，1960 年日本统计局在人口普
查中引入了“都市圈”概念。日本都市
圈的划定，以市、町、村等“基础自治
体”为统计的基本单元。1975 年后，都
市圈的划定标准基本固定下来：大都市
圈的中心市为东京都区部及政令指定都
市；增设的都市圈，中心市须为不属于
任何大都市圈的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市，
当中心市相互邻近时，不分设大都市圈，
而是将其地域合并设置为一个大都市圈
( 适用于关东、京滨叶、近畿、京阪神、
北九州—福冈、静冈—滨松等大都市圈 )。
总体上，中心市与“周边市、町、村”
共同组成都市圈。所谓“周边市、町、村”，
即前往大都市圈及都市圈中心市的 15 岁
以上的通勤、通学者数量超过该市、町、
村常住人口的 1.5%，并和中心市连接的
市、町、村。除此之外的区域，只要被
周围符合标准的市、町、村包围，亦视
作“周边市、町、村”[13]。基于上述划
分标准，根据 2015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可
以明确，关东大都市圈由跨越茨城县、
栃木县、群马县、埼玉县、千叶县、东
京都、神奈川县、山梨县、静冈县 1 都
8 县的 23 个特别区、132 个市、55 个町、
5 个村构成，面积为 1.4 万平方公里，人
口规模达到了 3　700 万。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除了“都市圈”
概念，在 1956 年的《首都圈整备法》中
还出现了“首都圈”概念。根据《首都
圈整备法》，日本的首都圈包括整个关
东地区及山梨县，面积为 3.69 万平方公
里，人口超过 4　300 万。日本相关法律对
首都圈地域范围的界定，加之日本不同
政府部门的政策差异、学术圈的独立研
究，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首都圈”“东
京都市圈”“关东大都市圈”等概念在
日本的混用，然而这些概念有着不同的

地域口径。

3都市圈概念与空间范围界定辨析

理清了“都市圈”概念产生的源头后，
需要进一步辨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都
市圈”和“都市区”概念在我国的使用
情况；二是都市圈的“1 小时通勤圈”和
“1 小时交通圈”的界定情况。

3.1 都市圈和都市区概念的使用
如上文所述，国内一直都存在“都

市圈”与“都市区”两个概念并行使用
的情况。国内对相关概念的介绍和系统
研究起始于地理学界。周一星教授在
1986 年介绍了美国“都市区”概念及其
运用情况 [14]。在与史育龙合著的《中国
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中 [15]，周一
星教授系统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
都市区形成的机制，提出了我国的都市
区划分方案：①城市实体地域内非农业
人口在 20 万人以上的地级市可设立都市
区；②都市区的外围地域以县级区域为
基本单元，需满足 3 个条件，即全县 ( 或
县级市 ) 的 GDP 中来自非农产业的部分
在 75％以上、全县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
的社会劳动力占全县社会劳动力总量的
60％以上、与中心市直接毗邻或与已划
入都市区的县 ( 市 ) 相毗邻。随后，宁越
敏教授对这个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尝试
对我国的都市区范围进行系统界定和划
分 [16-17]。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部分经济学
者如王建等人，充分借鉴日本首都圈的
划定经验，尝试明确界定都市圈的含义，
并提出了我国发展都市圈的相关设想[18]。
王建认为，都市圈是指在现代交通技术
条件下，直径在 200 ～ 300　km、面积在
4 万～ 6 万平方公里、人们可以在一天
内乘汽车进行面对面交流的特定经济
区域。至此，尽管都市圈与都市区二者
同根同源，但国内学术界对二者的使用
开始出现空间界定上的分歧。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江苏省启动了《江苏省城镇
体系规划》的编制工作，“都市圈”这
一概念正式进入规划政策层面 [19]，并逐
步被规划界广泛运用 [20-21]。而在这个过
程中，“都市圈”与“都市区”也渐渐
演化成不同地域范围的两个学术概念。
张京祥等学者认为，国际上的成熟都市
圈中，核心城市区的面积一般在 100 ～
600　km2，都市区的面积一般在 1　500 ～
2　000　km2，都市圈的面积在 1 万～ 2 万
平方公里，而大都市圈的面积则可达到
3 万平方公里 [22]；方创琳等学者提出，
城市群空间范围的拓展会经历城市—都
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大都市圈 )—大
都市带 ( 都市连绵区 ) 的时空演进主线，
并将都市圈确定为都市区空间发展的后
续形态 [23]。

3.2“1 小时通勤圈”和“1 小时
交通圈”的界定

从美国都市区和日本都市圈范围界
定的情况来看，它们倾向于以通勤圈来
界定相关地域范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发布的《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
通勤监测报告》显示，该报告选取的 44
个样本城市 2021 年的通勤时间在 60 分
钟以上的占比为 13%[24]。同时，该报告
构建了通勤空间半径，即构建覆盖 90%
的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居住与就业分布的
空间椭圆，以椭圆长轴定义通勤空间半
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超大、特大城
市的通勤空间半径一般为 30 ～ 40　km；
北京市是通勤空间尺度最大的城市，通
勤空间半径为 41　km。对于“1 小时通
勤圈”的地域范围，城市中心向外半径
为 30 ～ 40　km 的空间范围即可满足。
但从客观上看，“1 小时通勤圈”的范围
容易忽略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的极限通
勤情况。根据相关研究，上海市、北京
市极限通勤的平均时间已经超过了 90 分
钟，武汉市、成都市、杭州市等城市的
则超过了 70 分钟 [25]。实际上，极限通
勤更能客观地展现城市中心地区与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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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概念中的应用。目前，《都市圈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 报批稿 ) 中的界
定均能适用。

4.2 有效开展都市区、都市圈的空间
范围划分

对于都市区，应以通勤区域为主导，
开展空间范围的划分，划分方法可以借
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具体而言，首先
明确城市人口规模，将城区所覆盖的区
( 市、县 ) 完整行政范围纳入核心城市
范围；其次按照城市极限通勤情况，将
与核心城市存在通勤关系的周边毗邻区
( 市、县 ) 纳入考量范畴；最后明确周边
毗邻的区 ( 市、县 ) 的组成，将去往核心
城市的通勤人数超过常住人口 1.5% 的区
( 市、县 ) 纳入都市区范围。对于都市区
空间范围，超大、特大城市的都市区范
围一般在 1 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他城市
的都市区范围则更小。

对于都市圈，应强化以“1 小时交
通圈”为主导的空间范围划分 [26]。基于
我国当前主要交通方式的发展情况，《都
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 报批稿 )
提出的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
圈按照半径 100 ～ 150　km 划定、其他
都市圈按照半径 60 ～ 100　km 划定的方
案，总体较为适宜。具体而言，首先明
确城市人口规模，将城区所覆盖的区(市、
县 ) 完整行政范围纳入核心城市范围；
其次按照“1 小时交通圈”半径，综合
考虑经济社会因素，将“1 小时交通圈”
半径覆盖到的周边毗邻区 ( 市、县 ) 纳入
都市圈范围。对于都市圈空间范围，超大、
特大城市都市圈范围一般在 3 万～ 6 万
平方公里，其他类型城市 (200 万以上城
市人口 ) 的都市圈范围一般在 1 万～ 3
万平方公里。

4.3 推动都市区概念与空间范围划定
的运用

随着《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
程》( 报批稿 ) 的发布，都市圈的概念与

划定应用将越来越规范。与此同时，随
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复了若干都市圈
发展规划，各都市圈的地域范围也将得
到全面认可与落实。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在都市区的概念运用及其空间范围划定
的实践中，还存在诸多的混淆与不确定
性。早在 1986 年，周一星教授就呼吁学
习国外相关经验，尝试建立“城市经济
统计区”概念 [14]。在我国，进一步采用
政策文件规范“都市区”概念，并将其
运用在地域划定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
义。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城市统计是以
行政区划范围为统计口径的，可以借鉴
这个经验，建立类似于国外都市区的统
计地理单元，并构建可比较的城市统计
口径；另一方面，划定通勤意义上的都
市区范围，也有助于地方政府开展城市
“一体化地区”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5结语

目前，我国都市圈的概念使用经常
与都市区混淆。从对“都市圈”和“都
市区”概念的追溯来看，二者同根同
源，均对应美国使用的“Metropolitan 
Area”。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
着我国学术界和相关政策文件对二者广
泛、持续的运用，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已
出现明显分化。笔者通过对国外类似
概念的溯源以及国内运用的辨析，建
议以《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
( 报批稿 ) 中的界定为基础，进一步区
分都市圈与都市区的概念内涵及空间
范围划定方法。“都市圈”可对应英
文“Metropolitan Region”或者“City 
Region”，采用城市“1 小时交通圈”
的空间范围划定；“都市区”可对应英
文“Metropolitan Area”，采用城市“通
勤圈”的空间范围划定。随着国内相关
规程的发布，都市圈的概念内涵与实践
应用将会更加规范。而由我国地理学者
翻译引入的“都市区”概念，则还有待
政策文件的进一步明晰与推广。

通勤地域的经济社会关系。
“1 小时交通圈”的概念内涵则是

在自然资源部发布的《都市圈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规程》( 报批稿 ) 中明确的。该
文件指出，“1 小时交通圈”是指“以核
心城市的城区边缘为起点，以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城际轨道、市郊
铁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 1 小时交通可达
范围所覆盖的区域范围”[3]。在都市圈
的范围划定方面，该文件提出以超大、
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划定基本参考
值为主要核心城市周边半径为 100 ～
150　km 的范围，其他都市圈的划定半径
为 60 ～ 100　km。根据这个标准对我国
各都市圈进行校核可知，目前上海大都
市圈以及南京、福州、成都等都市圈的
空间范围 ( 非规划范围 ) 基本符合要求。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划定的都市圈相较
“通勤圈”而言更像是“经济圈”，与
我国早期提出的“城市经济区”“城市 1
小时经济圈”等概念较为类似，因此以“1
小时交通圈”来划定都市圈更合适。

4都市圈概念使用与空间范围划定
建议

4.1 有效区分都市区、都市圈的概念
尽管“都市区”和“都市圈”概念同

根同源，但我国学术界对二者一般都是
区别对待的，只是缺乏正式的文件对它
们进行区分。建议在国家政策层面，正
式对这两个概念予以明确的区别、界定。
“都市区”可对应英文“Metropolitan 
Area”的表达，强化通勤区在其概念中
的应用。结合一些学者提出来的城市人
口规模门槛，可以尝试将“都市区”界
定为：以一定城区人口规模 ( 如 200 万
以上 ) 的城市为核心，以城市通勤区域
为基本范围，包括城市核心周边经济社
会高度一体化发展的地域空间单元。
“都市圈”建议对应英文“Metropolitan 
Region”，或者是目前欧美学术界常用
的“City Region”，以强化“1 小时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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